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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 
產 業 局 

法 務 局   

案由：為訂定「臺北市民間動物保護團體或機構受委託參

與動物保護業務評鑑辦法」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結合社會人力資源，擴大公民參與，使願意投入

動物保護工作之民間力量做最有效之運用，爰依一

０四年五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

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民間動物保護相關團體或機

構經評鑑合格者，得受委託參與辦理動物救援、收

容、照護或其他動物保護相關業務；其評鑑辦法，

由動保處定之。」之授權，訂定「臺北市民間動物

保護團體或機構受委託參與動物保護業務評鑑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以資遵循。 

二、本辦法共十二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二)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三)第三條明定辦理評鑑之業務項目由臺北市動物

保護處（以下簡稱動保處）擇定及應於辦理評

鑑前公告擇定之業務項目、評鑑項目及辦理評

鑑期間之規定。 

(四)第四條明定民間動物保護相關團體或機構申請

評鑑之期間及應檢附書件之規定。 

(五)第五條明定動保處應組成評鑑小組辦理第三條

第一項規定之評鑑事項，以及評鑑小組之成員

資格、人數及限制。 

(六)第六條明定辦理評鑑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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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七條明定評鑑小組審查方式，以及實地訪查

時民間動物保護相關團體或機構之配合義務。 

(八)第八條明定評鑑結果之分數級別、通知方式及

救濟程序。 

(九)第九條明定評鑑結果合格者，取得動保處委託

其辦理受評鑑業務項目之資格及具有受託資格

之期間。 

(十)第十條明定動保處於委託評鑑結果合格之民間

動物保護相關團體或機構時，雙方應簽訂行政

契約之規定。 

(十一)第十一條明定書表格式由動保處定之。 

(十二)第十二條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三、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０六年三月三十日第六六七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陳本辦法訂定草案一份。 

擬辦：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後

，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院

備查及臺北市議會查照。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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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民間動物保護團體或機構受委託參與動物保護業務評鑑辦法」訂定草案 

訂定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市民間動物保護團體或機構受委託參與動物保護

業務評鑑辦法 
明定法規名稱。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巿動物保護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

自治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一、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二、依本自治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民間動
物保護相關團體或機構經評鑑合格者，得
受委託參與辦理動物救援、收容、照護或

其他動物保護相關業務；其評鑑辦法，由
動保處定之。」之授權，爰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動物保護處（以下簡
稱動保處）。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動保處為辦理本自治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評

鑑，得擇定下列業務項目任一款以上辦理評鑑： 
一 動物救援。 
二 動物收容。 

三 動物照護。 
四 其他經動保處公告與動物保護相關之項目。 

依前項規定擇定之業務項目、評鑑項目及辦理

評鑑期間，動保處應於辦理評鑑前公告之。 

一、查本自治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民間動

物保護相關團體或機構經評鑑合格者，得
受委託參與辦理動物救援、收容、照護或
其他動物保護相關業務；其評鑑辦法，由

動保處定之。」未明文要求動保處於委託
前須一律完成評鑑，動保處得視業務需要
決定是否辦理評鑑。倘動保處決定辦理評

鑑，則應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合先敘
明。 



 4 

二、本評鑑啟動時機乃動保處有委託業務需求

時，得辦理本辦法之評鑑，用以決定適合
之委託對象。因此辦理評鑑之業務項目應
依動保處委託需求擇定，爰於第一項明定

辦理評鑑之業務項目及動保處得擇定一
項以上項目辦理評鑑，並於第二項明定動
保處應於辦理評鑑前公告擇定之業務項

目、評鑑項目及辦理評鑑期間。 

第四條  依前條規定申請評鑑之民間動物保護相關團體

或機構，除動保處另行公告申請期間者外，應自前
條第二項公告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附申請書及自
我評鑑報告書送動保處辦理評鑑；逾期申請者，動

保處得不予受理。 

一、明定民間動物保護相關團體或機構申請評

鑑之期間及逾期之效果。 
二、動保處擇定業務項目後，有意願參與動物

保護工作之民間動物保護相關團體或機

構，應提出申請書及自我評鑑報告書送動
保處辦理評鑑。 

第五條  動保處為辦理第三條規定之評鑑事項，應組成評

鑑小組。 
評鑑小組應置成員至少五人，由動保處代表、

申請人以外之動物保護相關團體、學者專家及社會

公正人士共同組成，其中動物保護相關團體代表、
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不得少於全體小組成
員之二分之一。 

一、明定動保處應組成評鑑小組辦理第三條規

定之評鑑事項，以及評鑑小組之成員資格
、人數及限制。 

二、本條明定評鑑小組外部成員（包括動物保

護團體、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不得
少於全體小組成員之二分之一，期使評鑑
小組達成廣納社會多元意見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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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第三條第二項之評鑑項目如下： 

一 組織管理。 
二 執行業務能力。 
三 財務健全透明。 

四 動物保護相關法規遵循情形。 
五 其他經動保處決定納入評鑑之項目。 

明定辦理評鑑之項目。 

第七條  評鑑小組應就申請人提出之自我評鑑報告書進
行書面審查，必要時並得實地查訪，申請人之負責
人或指定人員應在場說明及協助。 

一、明定評鑑小組審查方式，以及實地訪查時
民間團體或機構之配合義務。 

二、辦理本辦法評鑑以書面審查為原則，評鑑

小組認為必要時並得實地查訪，以決定適
合之委託對象，實地訪查時民間動物保護
相關團體或機構之負責人或指定人員應

在場說明及協助，以利審查作業之順利進
行。 

第八條  評鑑結果依評鑑分數分為下列二種： 
一 合格：八十分以上。 
二 不合格：未達八十分。 

動保處應將評鑑結果以書面通知受評鑑之申請
人。 

申請人對於前項評鑑結果不服時，得依法提起

訴願及行政訴訟。 

明定評鑑結果之分數級別、通知方式及救濟程
序。 

第九條  評鑑結果為合格之申請人，自評鑑結果通知送達

之日起三年內，具有受動保處委託參與辦理業務項

明定評鑑結果為合格者，動保處得作為委託辦

理之參考，亦即評鑑合格僅為取得受託辦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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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相關動物救援、收容、照護或其他動物保護業務

之資格。 

務項目之資格，非使動保處因此負有委託義務

，且具有受託資格之期間為三年。 

第十條  動保處得視業務需要，委託評鑑結果合格之申請

人參與辦理與業務項目相關之動物保護業務，並簽訂
書面行政契約。 

明定動保處於委託評鑑結果合格之民間動物

保護相關團體或機構辦理受評鑑業務項目時
，雙方應簽訂行政契約。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動保處定之。 明定書表格式由動保處定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